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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團協商流程圖】 

 
 
 
 
 
 
 
 
 
 
 
 
 
 
 
 
 
 
 

 
（備註：不為協商程序者，則走最左邊那條，乃是一般議

案審查程序） 
(1) 協商之時點可能在一開始便提案，也可能係於二讀會中經

異議而交付協商。 
(2) 協商時，一黨派以書面推派2人，其中一人原則上須為審查

會委員。 
(3) 協商時須全程錄音錄影以及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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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達成共識後，協商成員須簽名作成協商結論，且經院會宣

讀後刊登公報。 
(5) 若協商結果與原提議之條文有重大差異時，須附上立法理

由。 
(6) 1個月仍無法達成共識者，交由院會依據一般程序處理。 

(四) 二讀會17： 
1. 功能： 

二讀會主要在詳細討論各委員會審查之法案，或經院會決

議而逕付二讀之法案，對該些法案為實質審查、討論者，通常

先將法案朗讀後，針對委員會意旨為廣泛討論。 
2. 逕付二讀： 

 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8條第2項但書 
有出席委員提議，二十人以上連署或附議，經表決通過，

得逕付二讀。 

又，雖然逕付二讀乃院會之權限，但為使法律審查周密且

全盤配合，建議盡量不要逕付二讀。（備註：517爭吵主要議

題之一） 

(五) 三讀會： 
1. 功能： 

 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11條第2、3項 
Ⅱ第三讀會，除發現議案內容有互相牴觸，或與憲法、其

他法律相牴觸者外，祇得為文字之修正。 
Ⅲ第三讀會，應將議案全案付表決。 

三讀會通常僅用來確認文字之用，原則上不再為實質審

查，而僅有在與法律互相牴觸或違反憲法時，始可能例外為實

 
17  羅傳賢，同註1，頁508-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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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審查。 
2. 時間： 

 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11條第1項 
Ⅰ第三讀會，應於第二讀會之下次會議行之。但如有出席

委員提議，十五人以上連署或附議，經表決通過，得於

二讀後繼續進行三讀。 

對於三讀會之時間，依據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11條，乃於

二讀會通過後的下一次行之，但若經由15人以上連署者，則可

接續於二讀後為之。 
然而為避免造成法條疏漏、相互牴觸情事，為提高立法品

質，羅傳賢老師建議，可以依照德國制度，法案在二讀時，如

係照案通過，即可繼續三讀，但若修正，應於下次會議為之。 
  

 
打鐵趁熱練功房 

立法程序上，有所謂的「三讀」程序，請以我國立法院為例，分別

說明第一讀會、第二讀會以及第三讀會的作用。（25分） （101地特） 
   
   
可先介紹立法院之整體三讀程序，再分別介紹一、二、三讀之作用，

更有收納整體之效。 

【擬答】 
      

我國之法律案、預算案以及憲法修正案須經由立法三讀通過，則其程

序為何，又三讀程序分別之作用又如何？以下分述： 

(一) 我國法案三讀程序： 

我國法案須經三讀，當立委、五院機關提起法律案進入立法院之時，

須先經程序委員會之審查，視有無程序問題，並決定是否排入議程以及如

答題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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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排入，爾後，經由一讀程序宣讀標題、專業委員會為專業審查後，由二

讀程序詳細審查議案，若無問題，則經由三讀程序最後確認文字之通順

度、錯字等，經由三讀程序後，交由總統公布。 

(二) 三讀之功用： 

1. 一讀： 

   一讀之程序規定於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8條，乃透過宣讀標題之

方式，使委員得知議題之內容為何，且便於分門進不同之委員會為

專業審查，或提供委員思考是否應為協商程序。 

2. 二讀： 

   二讀會乃本議期之精華，須詳細審查議案之內容、立法目的、

總說明、逐條說明等為逐條審查，增減等。 

3. 三讀： 

   三讀程序則是校稿功能，乃議案之最後守門，藉由逐條念出、

觀察，檢查是否有錯字或語句通順之處，並且檢查是否有違反憲

法、法律之虞。 
  

 
打鐵趁熱練功房 

試申論立法上所謂之「第三讀會」其應有之意義與功能為何？又我

國目前立法實務上，就第三讀會之運作，是否有其問題？（25分） 
 （105高考） 

   
   
與上題不同，本題乃針對第三讀會為討論，故而僅須就該讀會為詳細

檢討即可，然而深度應高於前題。 

答題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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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答】 
      

(一) 三讀會之意義與功能： 

三讀程序則是校稿功能，乃議案之最後守門，藉由逐條念出、觀察，

檢查是否有錯字或語句通順之處，並且檢查是否有違反憲法、法律之虞。

其不原則上不再為詳細之審理。 

(二) 三讀會之缺失與建議： 

由於三讀會乃讀會之最後一道程序，若其無檢查出錯誤，將導致公布

後產生立法瑕疵，或立法品質低落之可能，故而為避免造成法條疏漏、相

互牴觸情事，為提高立法品質，有學者建議，可以依照德國制度，法案在

二讀時，如係照案通過，即可繼續三讀，但若修正，應於下次會議為之。 

 

相關類題 
 

一、依據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二章「議案審議」之規範設計，何種議

案應經三讀會議決，並說明第三讀會之程序及內容限制為何？

（30分） （103升官等） 
    
與前開題目相仿，並且乃是針對第三讀會為討論，故而，須針對第三

讀會之功能、內容、限制以及缺失為討論。 
 

二、立法程序上的「三讀會」係針對何種議案為之？各讀會有何重要

功能？請依立法院職權行使法說明之。（25分） （106地特） 
    
同樣，僅須針對三讀會為詳細討論，為其有進一步詢問適用三讀會之

議案內容，故而須附上法條說明法律案、預算案、以及憲法修正案須經由

作答提示

作答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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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讀通過，而其理由於猜想上應是因為法律、預算以及憲法修正案始有必

須為文字修正、句構通順等須校稿之需求，故而須經由三讀通過。 
 

三、立法院制訂法律，須經三讀程序，請問各讀會的主要任務為何？

請依據立法院職權行使法說明之。（25分） （102原民） 
    
答題方向同前所述。 

  

三、表決程序18： 

(一) 功能： 
1. 反映多數意見達成最大共識。 
2. 解決紛擾及爭端之方式。 

(二) 方法： 
 立法院議事規則第35條 

Ⅰ本院議案之表決方法如下： 
一、口頭表決。 
二、舉手表決。 
三、表決器表決。 
四、投票表決。 
五、點名表決。 

Ⅱ前項第一款至第四款所列方法之採用，由主席決定宣告

之。第五款所列方法，經出席委員提議，二十五人以上

之連署或附議，不經討論，由主席逕付表決。但有關人

事問題之議案，不適用記名或點名表決方法。 
Ⅲ採用表決器記名表決，須經出席委員十五人以上之連署

或附議。 

 
18  羅傳賢，同註1，頁512-520。 

作答提示


